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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鎖加盟（中國大陸稱商業特許經營）在台灣或許已經是一種發展成熟的商業模式，對於中國大陸而言，則是上世紀80年代經濟改革之後才
始見，相對於台灣市場或世界其他先進經濟體，中國大陸起步較晚，但是發展快速。眼見連鎖加盟行業在中國大陸的發展時機越趨成熟，台商界也

掀起連鎖加盟的熱潮。

　　但在秩序相對混亂、競爭相對激烈的中國大陸市場，經營面向的風險也許難以預先掌控，但是複雜的相關政策和規定則是要前往該地投資的台

商必須正視並且了解的，本文提供商業特許經營（以下簡稱特許經營）相關法規的分析，期待在發展商業之餘，台資特許人可以更敏銳的維護自身

權利。

壹、主管法律法規壹、主管法律法規

　　2007年開始，中國大陸第一部特許經營專門法令《商業特許經營管理條例》（以下簡稱《管理條例》）以及配套的《商業特許經營備案管理
辦法》（以下簡稱《備案管理辦法》）、《商業特許經營信息披露管理辦法》（以下簡稱《信息披露管理辦法》）由國務院及其下屬機關陸續頒布

施行，讓中國大陸連鎖加盟的法令更加完善。

　　《管理條例》中介紹有關中國大陸政府對特許經營的定義內容，特許經營權的內容是指特許人擁有或有權授予他人使用註冊商標、企業標誌、

專利、專有技術等經營資源[1]。註冊商標、企業標誌或商號是表彰該特許經營事業的品牌，具有讓消費者迅速辨識獨特商品或服務的商業利益；
專利、專有技術(包含管理系統及特定商業模式)則是支持商品或服務內容具有獨特性、競爭力的特許經營事業技術。

　　《管理條例》對於特許人的資格條件、特許經營事業備案、特許合同內容要件、特許人的信息披露義務以及特許人違反該條例的罰則皆有概括

的規範。《備案管理辦法》、《信息披露管理辦法》也是在上位的《管理條例》法規授權下逐步生成，成為具體行政施行的準則。

貳、關於特許人資格貳、關於特許人資格

　　依照《管理條例》規定，特許人資格條件有二個方面需要具備。

一、只有企業法人有資格成為特許人。一、只有企業法人有資格成為特許人。

　　企業以外的單位和個人都不能成為特許人[2]。

二、特許人必須有成熟的經營模式二、特許人必須有成熟的經營模式 [3]。。

　　特許人在發展加盟以前應當至少擁有2個直營超過1年的直營店。而且特許人要具備持續提供被特許人經營指導、技術支持和業務培訓等服務
能力，上述各種能力，特許人在備案過程將被要求提供證明文件，比如備案時特許人要提交與經營活動相關的商標權、專利權有效的註冊證書；此

外，《信息披露管理辦法》中要求特許人要事先披露擁有的經營資源情況和持續提供被特許人服務的情況[4]。

參、關於特許合同要件參、關於特許合同要件 [5]

　　以下為《管理條例》所列舉的合同要件及簡要說明：



一、特許人、被特許人的基本資訊一、特許人、被特許人的基本資訊

　　如雙方地址、連絡方式、公司註冊號碼等。

二、特許經營的內容、期限二、特許經營的內容、期限

　　特許人持有的特許經營系統、經營範圍介紹，特許人授予被特許人的特許經營權性質（單店特許或區域特許[6]），被特許人的特許經營活動
和範圍限制（營業地及加盟店介紹、被授予的特許經營權是否具有獨占性或排他性），特許經營合同的期限[7]以及可續期條件等。

三、特許經營費用的種類、金額及其支付方式三、特許經營費用的種類、金額及其支付方式

　　加盟費用、保證金、其他約定費用及雙方約定分攤費用的支付比例（如房地產和裝修費用、設備等購置費；管銷費用等），支付方式及收取後

的確認方式。

四、經營指導、技術支持以及業務培訓等服務的具體內容和提供方式四、經營指導、技術支持以及業務培訓等服務的具體內容和提供方式

　　約定被特許人是否有義務要接受特許人定期或不定期的經營活動指導、檢查，以利整體特許經營事業的統一性發展。

五、產品或服務的質量、標準要求和保證措施五、產品或服務的質量、標準要求和保證措施

　　特許人可依產品或服務的性質自己建立品管的標準要求。

六、產品或者服務的促銷與廣告宣傳六、產品或者服務的促銷與廣告宣傳

　　是否允許被特許人自行策劃，以及其可從事推廣或宣傳活動的範圍。

七、特許經營中的消費者權益保護和賠償責任的承擔七、特許經營中的消費者權益保護和賠償責任的承擔

　　約定雙方因故意或過失造成消費者權益受損或整體特許經營事業所受損失（包含商譽損失）的責任承擔。

八、特許經營合同的變更、解除和終止八、特許經營合同的變更、解除和終止

　　被特許人是否可以轉讓特許經營內容及合同義務，及可以轉讓的條件（如事前通知期）。建議特許人要保留因被特許人自行對消費者提供瑕疵

產品或服務以至於消費者對特許人求償損失的追索權利，以及因被特許人故意或過失造成整體特許經營事業所受損失（包含商譽損失）的求償權

利。

九、違約責任九、違約責任

　　約定雙方違反合同條款約定行為的法律後果。

十、爭議的解決方式十、爭議的解決方式

　　雙方有爭議時的調解管道，以及若欲訴訟，約定訴訟管轄地等。

肆、關於特許經營事業備案肆、關於特許經營事業備案 [8]

　　為加強對特許經營行業的管理，協助潛在被特許人了解該特許事業的基本資訊，《管理條例》設立了事後備案的監管制度。

　　特許人應自首次訂立合同之日15日內向商務主管部門備案。應向特許人所在地的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的商務主管部門備案。跨省的特許
經營事業應該向國務院商務部備案。

　　中國大陸目前已啟用網路備案方式以加快備案手續及效率，特許人登錄國務院商務部主管的《中國商業特許經營網》[9]註冊後，將註冊完成
的特許人信息表和相關紙本文件[10]帶到當地備案管理部門[11]進行審核，審核通過後備案管理部門會發給特許人備案系統登錄帳號和登錄密碼。
特許人登錄在《中國商業特許經營網》的特許經營備案系統後，可以在網路上進行《備案管理辦法》中規定的資料填寫或電子檔案的上傳工作。

伍、關於特許經營信息披露伍、關於特許經營信息披露

　　除了對特許人資格的具體規定以及建立事後審查制度，中國大陸對於特許經營關係中，授權方特許人應該於特許經營關係成立前應揭露給被特

許人知悉的相關資訊也有明確的規範，此種規範除了保障被授權人可在資訊透明的條件下做出商業決策，當特許人的特許資料登錄於信息披露網

站，也有助於潛在投資人對於該商業規劃的了解，間接促進了整體特許經營行業的能見度和活躍性。

　　根據《信息披露管理辦法》的規定，特許人在訂立特許經營合同前至少30日應以書面形式向被特許人提供有關資訊和特許經營合同文本。

　　對於違反特許經營信息披露的特許人，除依《管理條例》第27條規定受行政罰則外，依《管理條例》第23條規定，特許人隱瞞有關訊息或提
供虛偽不實訊息的，被特許人享有法定解除權。

　　法律實務中，法院會綜合考量特許人所隱瞞的程度或者所提供的虛偽不實訊息的重要性、與事實的差異性來區分是惡意詐欺還是商業話術，盡

可能維護特許經營合同的穩定性，避免被特許人一旦經營失敗就把全部責任轉嫁給特許人[12]。

陸、特許經營合同知識產權授權特別注意要點陸、特許經營合同知識產權授權特別注意要點

　　特許經營事業中以知識產權（智慧財產權）的授權為主要內容，應在特許經營合同中一併約定使用條件，特許人應以事前具體約定方式完整保

護知識產權及特許經營事業。

一、約定具體的特許經營範圍一、約定具體的特許經營範圍

　　特許經營權的授予是屬於單店特許或是區域特許，單店特許者應明定單店資訊，區域特許者應界定區域範圍（如城市、省名）。

　　特許經營權的授予是否具有獨占性、排他性、非排他性。被特許人可否自行再設立其他分店或以特許人身分再授予第三方。



二、約定知識產權的使用方式二、約定知識產權的使用方式

　　被特許人須依特許人的要求來使用特許經營資源，如商標的使用方式、使用位置，可以用特許人的經營手冊加以細化。

三、約定知識產權授權後被特許人的義務三、約定知識產權授權後被特許人的義務

　　被特許人以特許人授予的知識產權開展經營後，應當盡的品質保證、品質監督義務。特許經營合同中除概括被特許人監督產出責任外，也可以

列舉方式約定被特許人的監督義務，例如被特許人應監督其雇用人員按照特許人約定的方式出產商品或服務、定期向特許人提出產品質量檢查報

告。

四、約定特許人監督特許經營事業的權利四、約定特許人監督特許經營事業的權利

　　除了被動等待被特許人提交經營報告（可包含營業狀況以及財報），特許合同應保留特許人主動對特許經營事業進行檢查、監督、考核的權

利，並要求被特許人在合約期間應執行特許人檢查考核後的跟營業相關的決策。

五、約定合同到期後的被特許人使用特許經營資源的狀況五、約定合同到期後的被特許人使用特許經營資源的狀況

　　約定特許經營關係結束後，被特許人是否能再以特許人加盟店的形式進行商業活動，包含被特許人是否應向原註冊機關進行註銷登記（如註銷

營業執照或變更企業名稱），是否能再使用特許人商標。

　　另外，因特許經營權授予而獲得的商標以外的相關知識產權（如手冊、培訓教案、軟體等）也應約定是否還能繼續使用。

柒、結論柒、結論

　　特許經營事業的成功，除取決於特許人法律法規的掌控，對各項與特許資源相關的知識產權的保護也是維持特許事業穩定成長的重要策略。中

國大陸政府因為特許經營事業的特殊性而制定特別的法律及行政規則，期待本文對特許經營法律法規的介紹以及相關知識產權授權應留意的面向建

議能對有意前往對岸投資的台資特許人產生實質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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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商業特許經營信息披露管理辦法》 第5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令2012年第2號2012.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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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商業特許經營管理條例》第13條 規訂合同約定的特許經營期限應該不少於3年，但雙方如有其他約定，可以在合同中註明，即只需雙方合意
就可更改特許經營期限。

[8]《商業特許經營管理條例》第8條（中國國務院令第485號2007.02.06）。

[9]主頁，中國商業特許經營網http://txjy.syggs.mofcom.gov.cn/ 。

[10] 各地方主管機關要求的紙本文件可能不一。

[11] 當地的商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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